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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場地管理作業要點 

96 年 03 月 30 日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2 月 29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場地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 年 05 月 14 日 100 學年度第 2 次場地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1 年 10 月 19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03 月 2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06 月 2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11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 年 04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4 月 01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09 月 16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04 月 14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2 年 09 月 06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作業要點依國立中山大學空間規劃管理暨公共藝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之。 

二、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之場地管理任務如次： 

(一)審議督導場地餐飲衛生管理業務。 

(二)審議督導場地消防、環境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三)審議督導場地經營管理業務。 

(四)審議督導本校師生同仁反映意見及爭議事件之處理。 

(五)審議督導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之事項。 

三、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就下列本校場地管理，以提高其服務效能： 

(一) 勵志樓、海水浴場。 

(二) 理學院、文學院、海科院百貨部、影印部、設於本校學生宿舍外之販賣機。 

(三) 活動中心郵局、中餐部、咖啡館、百貨部、洗衣部、圖書文具部、理髮

部、美髮部、鐘錶眼鏡部。 

(四) 學生宿舍餐廳、學生宿舍百貨部、學生宿舍各式販賣機。 

(五) 菩提樹咖啡座、自行車租賃站、機車維修站。 

(六) 其他適用本要點之場地。 

四、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因管理場地所產生之收支均納入本校校務基金，其支

用悉依本校會計作業程序相關規定辦理。支用用途如下： 

(一) 為因應場地工作需要而生之勞務費（含人事費、工讀生費用及其因投保

勞健保險所為必要支出）或委外服務費。 

(二) 為精進工作績效，所舉辦之衛生教育訓練、指導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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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購買相關設備、修繕、耗材及其他因維護場地所生之必要費用。 

(四) 其他經專案簽准支用項目之費用。但第三點第四款所收租金，經扣除必

要之成本後(如規費繳納及相關管理成本等)，需每年提撥50％用於學生

宿舍相關維護及活動，並由學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輔導學生申請及支

用。 

五、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因業務需要，得經決定聘用專、兼職人員或工讀生協

助推展相關業務。 

六、 各場地招商契約內容明訂要項如次： 

(一) 房地標示（營運範圍及項目）。 

(二) 契約期限與租金（申報地價或租金率調整）、履約保證金繳納及返還。 

(三) 逾期繳納租金，加收違約金之標準。 

(四) 相關稅捐負擔方式。 

(五) 租賃物水電費及其他必要費用負擔方式。 

(六) 承租人盡善良保管責任。 

(七) 維護租賃房舍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八) 租賃房屋室內裝修規定。 

(九) 違法經裁處罰鍰或費用負擔、改善及賠償責任。 

(十) 使用租賃房地限制，違約者得終止租約與請求違約金。 

1. 不得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 

2. 不得擅自出租。 

3. 不得轉讓或任何方式由他人使用。 

4. 未經同意不得增建或改建 

5. 不得產生污染、髒亂或噪音致影響生活環境。 

(十一) 因使用或管理不當，損害他人，致需負損害賠償責任之求償。 

(十二) 租賃物不繼續使用之申請退租交還。 

(十三) 終止租約： 

1. 另使用計畫有收回必要。 

2. 積欠租金達法定期數之總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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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終止租約之回復原狀。 

(十五) 租約公證，公證費用負擔。 

(十六) 積欠租金或不繳違約金、賠償金或不履行本租約時之履約保證金扣抵。  

(十七) 特約事項： 

1. 租賃廣告使用。 

2. 投保公共責任保險。 

3. 銷售品應為合法廠商之商品。 

4. 設置免費申訴方式。 

5. 維護環境衛生及防止公害。 

6. 設立行號之遷出或廢止。 

7. 其他安全防護、食品安全衛生檢查等事項。 

(十八) 租約涉訟。 

七、 各場地招商契約期限以二年為原則。但得以廠商投資經營設施及設備之經費，

簽奉校長核定，於招商契約酌予增加約定期限。 

八、 廠商分為餐飲類（含餐廳及咖啡館）、百貨部類（含超商及福利社）及其他

類（前述類型以外）；履約期間對廠商營運績效應公平、公正、公開進行考

核，考核項目及配分（總分 100 分）如次： 

(一)滿意度問卷調查（餐飲及百貨部類35分、其他類60分）：每學期調查

一次，時間分別為每年五月及十二月。 

(二)食品菌數檢驗（餐飲及百貨部類 25 分，其他類不計分）：學校每週檢查

一次，檢驗標準比照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類衛生標準及飲料類衛生標

準，每單項總菌數不合格扣5分。 

(三)衛生管理檢查（餐飲及百貨部類25分，其他類不計分）：由本校營養師

及膳食衛生督導小組每週各檢查一次，每單項食品或食品原物料過期

品扣5分，計分情形每月統整。 

(四)抽查（餐飲及百貨部類10分，其他類20 分）：由本校主管業務一級主

管每學期不定期至各營業場地，進行廠商整體營運管理考核。 

(五)管理單位管理考核：（餐飲及百貨部類5分，其他類20分），本項由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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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位每月督導廠商記錄及平日對本校營業場地管理政策配合程度，

予以計分，計分情形每月統整。 

(六)其他減分事項：契約廠商經政府相關機關行政檢查結果或其他特殊事

項等，經查有違規事實，管理單位依據事實予以減分，其減分上限為

前述各考核項配分。 

場地經營考核標準及續約年限： 

(一) 場地經營考核每學期進行一次，考核標準以達 80（含）分為合格。廠

商該學期經營未滿三個月之考核結果不列入評比。 

(二) 滿意度問卷調查各類別最後一名，且分數未達此項滿分 75%之廠商，亦

視為考核不合格。 

(三) 考核總平均成績不合格，或契約期間歷次考核半數以上不合格者，於契

約期滿後不予續約。 

(四) 考核成績合格之廠商，得續約至多二年，以二次為原則。續約期間，考

核成績更始計算。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